113# 2% % F % 233050
SO A RAERRE CRREFRERT
ik + FR

P FER A ST BHENEE > SRET AR (1]
34 B F #303365) > ML EAARS Y A EER L
Bz it > FAMRZACHENFIAREZ g 0 TREPHREZ SFA
ZRAE > AP LEF Y F S HAAT
5 =

FREPEFGF ¥ BF 5
Y SR

ok 2 4ot & Bl 3 497 2 30 el g2 L ek 2 Aot &
BERG THr7 2 $e 30 T2 o

.‘j:
28
|

e

S BE I DU

T 7

- 2T A2t b e AL E AT B E B
F2EF2MF2M - FIFATNLF S BAE KA 5
RGBT A EEEEG > RANEG $ - sd AR
025 s F2A BRTELISLN P2 PR 0N
VEL2EL0? %P > it a3 FER R ¢ LT
. NE A e R Aot S

1% 4

AE 2L HAF E Aot SHEBDTT
TR 2% = Bd e £33 (2 % s %’z RIF > sk (82
et R Bl 2 T9rm ) 0 @

6P F R340+ 3F - TR R |
OR005.5% o pr > F]H 25507 5‘%
WHN B FEE #§4JF#H—%‘%’T3’

N A : : :
A AT % Bd BT AL R fde 2 B B3

227 O0%00



Ehdeo B AL

FEBRPRERLT RS RS ELRB R CHRBER
B R AR o

4

"

AR A Z AT A s BEP RS s RdE AT 5 3E
' R L}%F‘,Téw#%&ﬁ; FEF
%me’ﬁi&%%@‘%ﬂﬁﬁif’T%%$4
‘ ; Ha 72 mecik N FLHARAER
2 e £ RANEFEEFL2TIEZLIF1E ~ 284152124
T AP TFLRPNFHERE FE &L AP o
e R EF /—%3}}%&};%‘?%—;@ ~ 8B E ifﬁ%@_“l =k K
23 (AW EETH~T6F 5 %5 5 %64270~87~97~99
F) X5 B2 s8R FAL(THRD T4 &)
e ST P &L (AW E%63267TF ) ~dck =
2 B BT BENES ST B HIEN S A R
F2H %%ﬁrfﬁﬁ@ T (R ESTIZT4E ) ~ R Péiﬂ‘%j\»%?lm
iH”%B L %ﬁﬂ4(i%¥é%ﬂ )
)3 A2, h’“l’)a Aot ER RELIZ TR % Z BF
B

T T—'l”43 ?},v:%&»“‘l‘ ']‘%"_T)al ‘#’33’(% z

e En%l; 4"Lr*r d f._e :
?% e (T AL F I )ﬁ” > BELRFT R ﬁ L
Bd R ARG A (LG EERIE S BFR
fféaéwmez<%%J¢4Mvr>bf"**WﬁjmeS
iES 29p 3 *’“—Ff?é%”““ % 833935 ~ 113# 122 6p 5 7 *’"*?3
#F H8IIO0LE EFr L ERHRFTT LI TR (1
BEFTIF 5 35 L %00F ) 5 Firk2 dovt4d %Bbl 797

%
[E—
pan|
o
““3&
‘\
m{.‘

3

$ |

TS BAIE 0 4R SR I R
AR ERL) *'“"E\Fg]‘"\fﬁ: HEzd5meskd s

PR EF SRR A (é/\? CR1R > Bmn B

E oSG EL ARSI ) ¢ & 3 T EE



113270 16p 7125 % 113608610252 F ~ v F I~
1132127 18p % 7 ¥~¥ & 5 % 89522%5L i ™ B SRR
¥ LIPAETE (REE583F ;225 %TTF) 5
rPkﬁiﬁﬁﬁmwm;4%ﬁ1$;@uh%ﬂ%iﬂﬂ#
2_ B %ﬁg*,a-a‘4 »33.136= 5.2 17> & 3
T F 2005 % AR TR TG LB C aE
A2k p/%:sia ;ﬁr;i:a‘_ S W20t 2 YRk Ao
FoBDR TH T 2 % = 5F FiEE £3F % AT E
Nie 75-;3—#&7*'%\{1‘**—'*%&3'115;?%
Flr w7 A WL THEFT 252 %
& DEME R A > T R
rEmIhEEAP R KBRS DT E A
7 AEEFECHP R L RS
O -2 RS ﬁmia g‘r,i—a‘ZOz\ PR gES R
FREbN i B F o B IR

R H~
gﬂ G'Sd\
‘2\1-\- g *

U
DO

Oy DO
(%]
(S
N
1
C
o

N E@ ﬂ}

—E_\

B/
T

gm\:t

B

/w

NP NG
«Q

U

==
i

>

—_—

W= o I e S e

‘o Y s
A
e

T
Y
B
&

"]

-
t R

W
i |k
ok B2

oS

S o R R
\y

%} e R

(=R
. T \(ﬂb E\m‘,

M ‘%q
g >
ke
~F
=
\_\‘;‘;\
§\

N

~

[E—,
[E—
\{";‘;\
'y
A
=)
g
=i
3

P‘! \
<
-
\n;n
W
x
‘--’}-1;\
s
[E—y
[—
i
4
()
= (N

1T

S S
(Gn]

¥

‘(s‘lt-

=

-

i

o

"

Y

?—.;_

fs‘t

q\\

)

ﬁ-?

|

=B

4

\<

1

2§=.,
ey

—
N

L 5L

J‘

4
A
(w

=
e 9
3

L

A
W
\“‘-
=
o
B~
0‘34\
)
N
Ji
4
[
T
o
o
)
«H:
“g':
3
?‘if'

¥yl
% ﬂxrm
Rt R 3?
BEF 5 %%‘r;‘“’
2% % bhiE
202 5o 14 b B et
(S 2 105 @ ):
M105# B %71%%&'1)«*@’)5
T E YN E TSR
WA W AP (AT %) B REd

4
S
e
2
-
3
aﬂ

Uk 0 R

[

4

i

&

e

:i"l

o

BUA

[

S o
! 1-3\4\_ N

" N

44)

"

.

&J\

4

Yoy
ORI TTR I S

N
Iy
N
e
1
‘ﬂ:
[
V)
=
5
1
C
=
=
W
A
H-
=
N

m\ e
3‘-’? oh 3
w7
. CF
~
—
(]
[nnyd
1N
DO
(]
[nayd



L(TALF EF A FR)IL106E B ¥ 2835
AR EIEVIAD A IGE 2 7¢> ;% 310
TE e r‘%%fi é“‘ﬂ\l‘foulO?ﬁ}i%% % 1769502
FeF A3 30 0 T RPGFF H A T (THES
[%): S EaFFer 4 5% n?“zl\r‘;—b.l‘le?E)iﬁéfﬁ
% 1608 ~ 1245 ~ 1919 ~ 16415 & 2| et # EZI3Y ~ 27 ~ 3
LIV E?ifi(Tﬁﬁ-%Z%-) AR ERTFEFBEE 2R
EABRMI0TE R FFT 590252 e P HS Y A s!n%;('f T
3E) LM FERFEFF XTI HENEE > SR
107T# B37F %4475 5 s B RI2E T (T H 5 ”4%) ¥
106 BF FIHMA AFXxE > SARNI0TE BRIFF 04150
Hlg HREF6EEY o RSB 2B ARII08E R P HFRT
T Hcdl o 2] > se |y WP RE72E - L G5B 2 I‘m'1109
ER T FAB29 N AS w P A m e (TSR
;‘a';‘li bR RSB 2% A 109E & :“}‘ 183153 2_2_

RGP RA4E10 me(THEPFER) FE? v 2 v /3
';% "“#ze%“*i (7 % 110#10% 26 WF’W‘” HEFIE
srap| 2 | R 0 g3t 112£127 158 WJM%P;&%%
ERHARZHAEFTREIN  THL L EFBEZRAMEI D E
B4E1PAEEST 2 R AL RRFTEY A LIH(LTE
PESI01IE ) RIAR2 N L5 dht PRAHNGFR RS - H#E
MR ERREREANEFIHEII 28 @F 5 RA4TIES ]
AR }i%;ﬁ ¥ ‘3” za ° ?ﬁ T FTTHRRRR

B S F VBT B

'E—/?J‘ s A o Ak F }‘;’D": E ”E;’ $ 775%{)‘3’;0 .’»$ ﬁx
/2‘ P?D Ji = /é" }25:—110& f; e 5660%’{,% L,& r] ’ :\“‘JDZ"K



N> N
N~ 2

-
b
—_ &
)
fum
=
EUN
KX
~
=i
PR
o3
24
I
Yy
-
Al
-
‘A%
T,
_§‘
S
Q
P
\_~,
W
B

-3
N '\TH\

W@Mﬁi’fﬁﬁﬁamﬁiﬁTB%ﬁ%&A%ﬁﬁJ
PARF LN A BRI FATESRIAZ R e
#o o

SE Ao AL L EARUERBU A OB Y AT R
%%?@i”:~3@54HW”ﬁ’wi§%ﬂw%P%«
%Wﬁi%:‘E&i&iﬁiﬁﬁﬁgﬁkaﬁ,4ﬁw
L2 BRI B MRS T L2 R (Lg%
§m5‘ﬂﬁ)3%?ﬁ’ﬁﬁdﬁiﬁﬁéfﬂj-ﬁﬁ%&gx
AL o P R AR REBZRT FRINEFO2ED 2R
T pdEdE A o

)~ A2 AZorE > 3 PRI E 2 FRERET D BERAE S
TliE s 12 T > k2L LR REZ o

o A EEZEG AR g B
ik e W AR ARG PRSE RS 2 5d R
AR EATRAE DR ELEL S BHES S
A o X FERT AL, s o RS SR H
7ri§7f’€)§*3‘ E“]r‘,\'é“%}%%\)i/%f fE’ ‘li\—"f._—,t—! /G/EV ‘3}7%%,{ ’ ‘,?3
%ﬁig?\;:‘? TR HEr R ARV B LA R AR e
B idhe R BIBPEF o BARAT AL HFIRRE AR R
2

RN S R TR T O N S PR
Wl Erd pE 2 BR AT ERIMERTIEPERTF
o v ARE L BRIFTEPRE  BZEF 53 iR px
BRAEE A RIERH WA R R X

T A SRk v (2LERFFE 2L TR R
Brid) o RPEXEREAPEE PR TR I AR
PP S L THTRARL 2 KT ARR G RBEE S 2

rE A EE RT3 RIEEAGRIR G

-]



2] o
A WA
ﬁﬁf&“—\:&i%igﬁﬂﬁﬁﬁﬁﬁ—~:&i§
2ZBE L ARENPRFLEAETE BT 3 F
4

BAHEG B ISHER T RES F P R S ok
+

A (g ekl BFEE %R 82 LR
513 49057 af%%ﬂiibﬁm0i~* R L LR

m .
4?3%’ %4éiﬁ, 214%%@a%$
‘*%ET u%ﬁﬁw“é§£ﬁwh%ﬂﬁi9%mﬁ;' \
T6F. 5 B 52 E%66-67TF ) 5 =R EE FB T FH]E G
8155%111?5"&7 T o ARENPRFLEAETE B/

AR s T e ET R Y - sd B2
ﬂﬁﬁﬂibﬁ?\%:&i&ﬁ A ¥ o m A F

FELE S BAEARREGAEZ T DB 5 - Hikl AR
TLooEA AR R EREIFLF Z BE I

S M EHAAE A AL 0 F AT B fdiEs A Bk



Fﬁ‘a%”ﬁ 96% & & 3?884%#"];‘#7% AT R A S) o hirk
& S HLD I T ¢ fa

@aﬁﬁ%A%rﬁiﬁmgﬁgﬁ%wmwwﬁg 2 7

¢ ARIF &SR BT EELFCER MO T T )

: ‘féiﬁ’?“r‘}:i‘é:é‘_é HWH M P E& > ¢ yomit > A EH
4

A ik BEYZ &G r‘%'hﬁifé o AR e TR ) 2

COTRRIE R R AR o B R R Y 0 e

At s PEE IR TR R 5 R &7 $38iE %158 2
AR EREEFLABT e s ¥ e

DO
-
«Hx

WL 2P ’&Mfﬂwt/* 0 G o dhicd
R AT ARIAIWMFEETR YRS
%Fﬁﬁﬁ’&ﬁ ik B S R L
'#% = SN NN R R e L%ﬁ«fr’ H LA
Pt b BRANEFRZF213E215 198 ~ 52840821~ 52
99a;a:1iﬁ mE s Hdded 2 oo

R ESHRT B S RAS DT B RT AT RN ARG

¥ =N B 114 E 2 ’ (-
2EF T e # P FHE
M AFEPE R ME R

AoA PRA A AN A2 520 Moe AR 2R 2
A T RAGEERIE D o H X 4t b ir1Ed jﬁ 3t R L
mis20p e A HED TOGEEREEE T A ARFE A)

M v s - R
PR EEI ) o



g
By rosd R RQENT PRSP RAAE R0 A
l,(—r—:“] $ o

"—' -
%‘%q}s - B3 %éﬁf?‘/;—g{; ANV —"Flz v e E LT E J‘j’r—'}g Hp
s I’IJ ’ %g’fl}ﬁiqTi l""%l W - | ’!—T'gljé}. o
#FFow - &i&%?ﬁéﬁ_: LK B 4 5E T
Hp = 0 153 ﬁi%?i f";,,i'?()ﬁ&u"r,g.]ﬁ o
BIr2admd e 2t ¥ A&Qa T 5 R
S H gl 2o F KR — — TR
= 13 ffT%_,TZOQ - 1I'] ?|Jé§ °
FivrsdRafads 2ant K kdean™F Ha7
SE 0y A3 20 k2 N
EEPARTERI0F AT HE o
FPLEUEAsr Bo s Bosd R LXK Ale T
TR FRARTERI0F ATE 4 o
.

e

AN

2 B N

p s e F 113

£3229p 3 *’"*F?Eé%
% 83393 5L * E

wEEET T (A

%79 E‘)

S Jode o 5

piat E\i SR
AF
W
\ﬁ"
=
o
e [0
(ﬂd\
W

Ny
o
S “Df 441'

e 2 R F 113
3 127 67 %7 &F %
FO602 5 » ok (s |F % 801505 » # 4

ki
B

=]
Wk
N
!

Sy NEY
EE R E2RBEABEOL  RER(AERERETS (L%

2
EEGRBEEE 2R |E S BE5F)

~ 4
o
=3

0 |- a3 5 Ax2t fidd |k o

$N\R



(\ER)

(¢ ¢%RErn  Hhmv 2
LA A ENE B E
TRABBEAT L wEHRD
@gﬁﬁ@%%;%%?i)
0 [$F-sdm? Attt pge |kt o

(¢ AR P HwFTEL
PEBAT AN Rk E
TREaBFHEASL  BR&EW
FELY

ERRAE S

#Er

BEFE

s

X FELF A O )

Hh | % = & e hde (76 |pronEpgiER
ERIT o KRERTEL L AR A lwﬁ7”m9 7|78 3
SEBRMER L WSk ET 5 2| % 11360861025 F % 3
BRI ) (R 1WE%8F » it

DI THr7T % =2 &3 HI8
BE3e o B R
2 E9122.352 5 )

0 |[$zsdmeade (§¢|F27 2 PongFralls
ERZI N o WwmwEL ZRB|EL2Y 18p B *’"*F?Eé%
HBLAEE S WIS AET|F 5890225 E 4
ERBHEBLEH I &R ER%EETLT (L%
mAFEELGPBLET LR EERTTE)

A

0 | =i e b&ie (5&|F o
EREVY o WEwEE L ILE
Fizaon ks EL GE
BT D 5 0 B B
THEARLFRO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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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2335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秉灃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0336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犯罪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及公訴人之意見後，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李秉灃犯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捌月。
扣案之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物均沒收銷燬之；扣案之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之物均沒收之。
　　事　實
一、李秉灃明知甲基安非他命、愷他命分別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第3款所列之第二級毒品、第三級毒品，未經許可，不得非法持有，竟仍基於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犯意，於民國112年10月初某日，在位於臺南市歸仁區某處，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小辛」之成年人，同時購入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4包及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3包(各含包裝袋1只，檢驗前後淨重詳如附表編號1至7所示)，而非法持有之。嗣於同年11月26日凌晨3時40分許，李秉灃徒步行經位於高雄市○○區○○○路00號騎樓前時，因其形跡可疑而為警攔查後，在未偵查機關或公務員發覺其持有上開毒品前，其即當場主動交付如附表所示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4包及愷他命3包等物予警查扣，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移送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案被告李秉灃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與公訴人之意見後，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之規定，本院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合先敘明。　　
二、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75、76頁；審易卷第64至70、87、97、99頁），並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下稱高市苓雅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卷第63至67頁）、扣案毒品之高市苓雅分局查獲涉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毒品初步檢驗報告單暨檢驗照片(見偵卷第71至74頁)、警員陳威遠於113年11月23日出具之職務報告（見審易卷第71頁）在卷可稽，並有被告所有之如附表編號1至7所示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4包及第三級毒品愷他命3包(各含包裝袋1只，檢驗前後淨重詳如附表編號1至7所示)等物扣案可資為佐；又扣案之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白色結晶4包，經送請高雄市立凱旋醫院(下稱凱旋醫院)鑑定，其鑑定結果確實均檢出含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分（各含包裝袋1只，純質淨重、檢驗前後淨重詳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乙節，有凱旋醫院113年3月29日高市凱醫驗字第83393號、113年12月6日高市凱醫驗字第89150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各1份在卷可按（見偵卷第79頁；審易卷第55頁）；另扣案之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之白色晶體3包，分別經送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刑事警察局)、凱旋醫院鑑定，其鑑定結果確實均檢出含有第三級毒品愷他命成分（各含包裝袋1只，驗前純質淨重、檢驗前後淨重詳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乙節，有刑事警察局113年7月16日刑理字第1136086152號鑑定書、凱旋醫院113年12月1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89522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各1份在卷可憑（見偵卷第83頁；審易卷第77頁）；而上開扣案之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4包之驗前純質淨重共為33.136公克乙情，已有前揭凱旋醫院鑑定書2份存卷可考；基此，可認被告所持有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已逾20公克以上；及上開扣案之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3包之驗前純質淨重共為122.35公克乙情，亦有前揭凱旋醫院鑑定書及刑事警察局鑑定書各1份存卷可憑；是以，足認被告所持有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純質淨重已逾5公克以上；綜此所述，可見被告上開任意性之自白核與前揭事證相符，足堪採為認定被告本案犯罪事實之依據。從而，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及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等犯行，均應堪以認定。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4項之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罪及同條第11條第5項之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罪。又被告於同一時間、地點，向綽號「小辛」之人同時購入如附表編號1至7所示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4包及第三級愷他命3包等物，而同時持有上開逾量第二、三級毒品乙節，已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供述明確；準此，足徵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罪及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罪等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罪處斷。
　㈡被告於105年間因違反職役職責案件，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以105年度軍簡字第1號判處有期徒刑1年2月，緩刑5年確定；其另於同年間因詐欺案件，經本院以106年度簡字第539號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下稱甲案)；上開緩刑嗣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下稱高雄高分院)以106年度抗字第283號裁定撤銷，並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2月確定(下稱乙案)；又於107年間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本院以107年度審易字第1769號判處有期徒刑3月、3月，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確定(下稱第1案)；次於同年間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本院以107年度簡字第1608、1245、1919、1641號各判處有期徒刑3月、2月、3月、2月確定(下稱第2案)；復於同年間因違反藥事法案件，經本院以107年度審訴字第962號判處有期徒5月確定(下稱第3案)；再於同年間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以107年度訴字第447號判處有期徒刑2年確定(下稱第4案)；另於106年間因殺人未遂案件，經本院以107年度訴字第541號判處有期徒刑6年6月，嗣經高雄高分院以108年度上訴字第777號撤銷原判決，改判處有期徒刑2年，再經最高法院以109年度台上字第4829號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下稱第5案)；上開第1至5案嗣經高雄高分院以109年度聲字第1831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10月確定(下稱丙案)；上開甲、乙、丙3案件經接續執行，於110年10月26日因縮短刑期假釋出監，所餘刑期交付保護管束，迄於112年12月15日因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有被告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參，復為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不爭執(見審易卷第101頁)；則被告於受前揭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符合刑法第47條第1項所規定，應論以累犯。復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本院審酌考量被告前開構成累犯之罪為違反部屬職責級毒品等案件，與其本案所犯持有毒品之案件，二者之罪名雖屬不同，但其罪質及侵害法益相似，而被告於前案所論處罪刑經執行完畢後，故意違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刑之持有逾量毒品案件，堪認被告主觀上不無有特別惡性之存在，益見刑罰之反應力未見明顯成效，足徵其對刑罰反應力顯屬薄弱之情狀；從而，本院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及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就被告本案犯罪情節予以審酌後，認被告本案所犯，適用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加重其刑之規定，與憲法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無違，且尚無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是以，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㈢再查，被告在有偵查權限之警察機關或公務員尚未發覺其本案持有逾量第二、三級毒品犯行前，即主動將其所持有如附表所示之第二、三級毒品等物交付予員警查扣乙情，有前開被告之警詢筆錄及警員陳威遠所出具之職務報告(見審易卷第65、71頁)在卷可憑，被告並進而接受裁判，核被告此部分所為，已符合自首要件之規定，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
　㈣又被告本案所犯，有上開刑之加重及減輕情形，應依刑法第71條第1項之規定，依法先加重後減輕之。
　㈤爰審酌被告明知甲基安非他命及愷他命分別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第3款所定之第二級毒品、第三級毒品，不得非法持有，竟無視國家對於查緝毒品之禁令，猶以前述方式向他人購入而非法持有上開逾量第二、三級毒品，顯見其法紀觀念實屬淡薄，並漠視法律之禁令，恐助長毒品之泛濫、流通，又毒品戕害人身，一經染毒，極易成癮，對社會秩序及國民健康危害至深且鉅，如任其氾濫、擴散，影響社會治安，危害非淺，其所為殊無可取；惟念及被告於犯罪後始終坦認犯行，態度尚可；兼衡以被告本案犯罪動機、情節、手段及持有毒品之種類(2種)、數量非少、持有期間已逾1月及所生危害之程度；復考量依本案現存卷內證據資料，尚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將該等毒品予以流通販賣或供他人所用或作為其他非法用途使用；並參以被告前已有數次毒品犯罪之前科紀錄（參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竟仍再次違犯相類毒品犯罪，可認被告並未記取教訓，自應予以非難；暨衡及被告之教育程度為高職肄業，及其於本院審理中自陳入監前從事水電工程，家庭經濟狀況為普通（審易卷第101頁）等一切具體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沒收部分：
　㈠按查獲之第一、二級毒品及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二級毒品之器具，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銷燬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已有明文規定。經查，扣案之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白色結晶4包等物，經送請凱旋醫院鑑定，其鑑定結果確均檢出含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分（各含包裝1只，純質淨重、檢驗前後淨重均詳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且純質淨重已逾20克以上乙情，業如前述；而上開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4包等物，係被告向綽號「小辛」之人所購得而持有欲供己施用等情，已據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供陳在卷（偵卷第76頁；審易卷第66、67頁）；故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宣告沒收銷燬之；另包裝上開第二級毒品之包裝袋共4只，因均與其上所殘留之第二級毒品難以析離，且亦無析離之實益與必要，應分別視同為查獲之第二級毒品，一併依上揭規定，併予宣告沒收銷燬之；至送驗耗損之第二級毒品部分，既已因鑑驗耗損而滅失，爰不另為沒收銷燬之宣告，併此敘明。
　㈡再按查獲之第三級、第四級毒品及製造或施用第三級、第四級毒品之器具，無正當理由而擅自持有者，均沒入銷燬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後段固有明文，惟前開規定所指應沒入銷燬之毒品，專指查獲施用或持有之第三、四級毒品，但不構成犯罪行為者而言，如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者，既屬同條例相關法條明文規定處罰之犯罪行為，即非該條項應依行政程序沒入銷燬之範圍；而同條例對於犯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罪所查獲之毒品之沒收，並無特別規定，但該行為既已構成犯罪，則該毒品即屬不受法律保護之違禁物，自應回歸刑法之適用（最高法院著有96年度臺上字第884號判決意旨可資為參）。查扣案之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之白色晶體3包等物，經送請檢驗後，其檢驗結果確實均檢出含第三級毒品愷他命成分(各含包裝袋1只，檢驗前後及純質淨重詳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且純質淨重已逾5克以上等節，已如前述，而均屬違禁物；又扣案之該等第三級毒品愷他命，係被告向綽號「小辛」之人所購得而持有欲供己施用等情，亦據被告供認在卷，亦如前述；則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均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宣告沒收之；另用以包裝前開第三級毒品之包裝袋共3只，因均與其上所殘留之第三級毒品難以析離，且無析離之實益與必要，應均視同為查獲之第三級毒品，一併予以宣告沒收之。至送驗耗損之第三級毒品部分，業均已因鑑驗而滅失，爰不另為沒收之諭知，附予述明。
　㈢至扣案之手機2支等物，雖亦均為被告所有，有前揭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按，然依本案現存卷證資料，尚難認該等手機與被告本案犯罪有關，復均非屬違禁物或應義務沒收之物，故本院自無從為沒收之諭知，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博仁提起公訴，檢察官朱秋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許瑜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王立山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
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30萬元
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20萬元
以下罰金。
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十公克以上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0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四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扣押物品名稱及數量

		備　　註



		 1 

		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壹包（含包裝袋壹只，檢驗前淨重為叁拾陸點柒捌陸公克，檢驗後淨重為叁拾陸點柒柒陸公克，檢驗前純質淨重約貳拾柒點零叁肆公克）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3年3月29日高市凱醫驗字第83393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見偵卷第79頁）



		0

		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壹包（含包裝袋壹只，檢驗前淨重為叁點陸陸零660公克，檢驗後淨重為叁點陸叁肆公克，檢驗前純質淨重約貳點肆柒零公克）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3年12月6日高市凱醫驗字第89150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見審易卷第55頁）



		0

		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壹包（含包裝袋壹只，檢驗前淨重為叁點柒壹肆公克，檢驗後淨重為叁點陸玖貳公克，檢驗前純質淨重約貳點柒肆玖公克）

		同上。



		0

		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壹包（含包裝袋壹只，檢驗前淨重為壹點叁零叁公克，檢驗後淨重為壹點貳捌叁公克，檢驗前純質淨重約零點捌捌叁公克）

		同上。



		 5 

		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壹包（含包裝袋壹只，檢驗前淨重為叁拾柒點陸柒克，檢驗後淨重為叁拾柒點伍陸公克）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7月16日刑理字第1136086152號鑑定書（見偵卷第83頁，編號5至7所示第三級毒品愷他命3包，驗前總純質淨重約122.35公克）



		0

		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壹包（含包裝袋壹只，檢驗前淨重為玖拾玖點伍叁零公克，檢驗後淨重為玖拾玖點伍零捌公克，檢驗前純質淨重約捌拾伍點零伍捌公克）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3年12月1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89522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見審易卷第77頁）



		0

		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壹包（含包裝袋壹只，檢驗前淨重為伍點零壹柒公克，檢驗後淨重為肆點玖玖伍公克，檢驗前純質淨重約叁點柒零玖公克）

		同上。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2335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秉灃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3年度偵字第30336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犯罪事實為有

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及公訴人

之意見後，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李秉灃犯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罪，累犯，處有

期徒刑捌月。

扣案之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物均沒收銷燬之；扣案之如附表編

號5至7所示之物均沒收之。

　　事　實

一、李秉灃明知甲基安非他命、愷他命分別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2條第2項第2款、第3款所列之第二級毒品、第三級毒品，

    未經許可，不得非法持有，竟仍基於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

    重20公克以上、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犯意，於

    民國112年10月初某日，在位於臺南市歸仁區某處，向真實

    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小辛」之成年人，同時購入如附表編號

    1至4所示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4包及如附表編號5至7

    所示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3包(各含包裝袋1只，檢驗前後淨

    重詳如附表編號1至7所示)，而非法持有之。嗣於同年11月2

    6日凌晨3時40分許，李秉灃徒步行經位於高雄市○○區○○○路0

    0號騎樓前時，因其形跡可疑而為警攔查後，在未偵查機關

    或公務員發覺其持有上開毒品前，其即當場主動交付如附表

    所示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4包及愷他命3包等物予警查

    扣，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移送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案被告李秉灃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

    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前揭被訴事實

    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

    與公訴人之意見後，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

    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之規

    定，本院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合先敘明。　　

二、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

    不諱（見偵卷第75、76頁；審易卷第64至70、87、97、99頁

    ），並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下稱高市苓雅分局)扣

    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卷第63至67頁）、扣案毒品

    之高市苓雅分局查獲涉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毒品初步檢驗報

    告單暨檢驗照片(見偵卷第71至74頁)、警員陳威遠於113年1

    1月23日出具之職務報告（見審易卷第71頁）在卷可稽，並

    有被告所有之如附表編號1至7所示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

    命4包及第三級毒品愷他命3包(各含包裝袋1只，檢驗前後淨

    重詳如附表編號1至7所示)等物扣案可資為佐；又扣案之如

    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白色結晶4包，經送請高雄市立凱旋醫

    院(下稱凱旋醫院)鑑定，其鑑定結果確實均檢出含有第二級

    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分（各含包裝袋1只，純質淨重、檢驗

    前後淨重詳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乙節，有凱旋醫院113年3

    月29日高市凱醫驗字第83393號、113年12月6日高市凱醫驗

    字第89150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各1份在卷可按（見偵

    卷第79頁；審易卷第55頁）；另扣案之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

    之白色晶體3包，分別經送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

    刑事警察局)、凱旋醫院鑑定，其鑑定結果確實均檢出含有

    第三級毒品愷他命成分（各含包裝袋1只，驗前純質淨重、

    檢驗前後淨重詳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乙節，有刑事警察局

    113年7月16日刑理字第1136086152號鑑定書、凱旋醫院113

    年12月1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89522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

    書各1份在卷可憑（見偵卷第83頁；審易卷第77頁）；而上

    開扣案之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4

    包之驗前純質淨重共為33.136公克乙情，已有前揭凱旋醫院

    鑑定書2份存卷可考；基此，可認被告所持有之第二級毒品

    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已逾20公克以上；及上開扣案之如附

    表編號5至7所示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3包之驗前純質淨重共

    為122.35公克乙情，亦有前揭凱旋醫院鑑定書及刑事警察局

    鑑定書各1份存卷可憑；是以，足認被告所持有之第三級毒

    品愷他命純質淨重已逾5公克以上；綜此所述，可見被告上

    開任意性之自白核與前揭事證相符，足堪採為認定被告本案

    犯罪事實之依據。從而，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持有

    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及持有第三級

    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等犯行，均應堪以認定。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4項之持有第二

    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罪及同條第11條第5項之持有第

    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罪。又被告於同一時間、地點

    ，向綽號「小辛」之人同時購入如附表編號1至7所示之第二

    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4包及第三級愷他命3包等物，而同時持

    有上開逾量第二、三級毒品乙節，已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

    本院審理中均供述明確；準此，足徵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

    犯上開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罪及持有第三級

    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罪等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

    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

    公克以上罪處斷。

　㈡被告於105年間因違反職役職責案件，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以

    105年度軍簡字第1號判處有期徒刑1年2月，緩刑5年確定；

    其另於同年間因詐欺案件，經本院以106年度簡字第539號判

    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下稱甲案)；上開緩刑嗣經臺灣高等法

    院高雄分院(下稱高雄高分院)以106年度抗字第283號裁定撤

    銷，並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2月確定(下稱乙案)；又於107年

    間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本院以107年度審易字第1769號判處

    有期徒刑3月、3月，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確定(下稱第1

    案)；次於同年間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本院以107年度簡字第

    1608、1245、1919、1641號各判處有期徒刑3月、2月、3月

    、2月確定(下稱第2案)；復於同年間因違反藥事法案件，經

    本院以107年度審訴字第962號判處有期徒5月確定(下稱第3

    案)；再於同年間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以1

    07年度訴字第447號判處有期徒刑2年確定(下稱第4案)；另

    於106年間因殺人未遂案件，經本院以107年度訴字第541號

    判處有期徒刑6年6月，嗣經高雄高分院以108年度上訴字第7

    77號撤銷原判決，改判處有期徒刑2年，再經最高法院以109

    年度台上字第4829號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下稱第5案)；上

    開第1至5案嗣經高雄高分院以109年度聲字第1831號裁定定

    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10月確定(下稱丙案)；上開甲、乙、丙3

    案件經接續執行，於110年10月26日因縮短刑期假釋出監，

    所餘刑期交付保護管束，迄於112年12月15日因假釋期滿未

    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有被告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

    紀錄表1份在卷可參，復為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不爭執(見審

    易卷第101頁)；則被告於受前揭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

    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符合刑法第47條第1

    項所規定，應論以累犯。復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

    ，本院審酌考量被告前開構成累犯之罪為違反部屬職責級毒

    品等案件，與其本案所犯持有毒品之案件，二者之罪名雖屬

    不同，但其罪質及侵害法益相似，而被告於前案所論處罪刑

    經執行完畢後，故意違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刑之持有逾量毒

    品案件，堪認被告主觀上不無有特別惡性之存在，益見刑罰

    之反應力未見明顯成效，足徵其對刑罰反應力顯屬薄弱之情

    狀；從而，本院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及最高法

    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就被告

    本案犯罪情節予以審酌後，認被告本案所犯，適用刑法第47

    條第1項累犯加重其刑之規定，與憲法罪刑相當原則、比例

    原則無違，且尚無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罪刑不

    相當之情形；是以，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

    刑。

　㈢再查，被告在有偵查權限之警察機關或公務員尚未發覺其本

    案持有逾量第二、三級毒品犯行前，即主動將其所持有如附

    表所示之第二、三級毒品等物交付予員警查扣乙情，有前開

    被告之警詢筆錄及警員陳威遠所出具之職務報告(見審易卷

    第65、71頁)在卷可憑，被告並進而接受裁判，核被告此部

    分所為，已符合自首要件之規定，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

    定，減輕其刑。

　㈣又被告本案所犯，有上開刑之加重及減輕情形，應依刑法第7

    1條第1項之規定，依法先加重後減輕之。

　㈤爰審酌被告明知甲基安非他命及愷他命分別係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第3款所定之第二級毒品、第三級毒

    品，不得非法持有，竟無視國家對於查緝毒品之禁令，猶以

    前述方式向他人購入而非法持有上開逾量第二、三級毒品，

    顯見其法紀觀念實屬淡薄，並漠視法律之禁令，恐助長毒品

    之泛濫、流通，又毒品戕害人身，一經染毒，極易成癮，對

    社會秩序及國民健康危害至深且鉅，如任其氾濫、擴散，影

    響社會治安，危害非淺，其所為殊無可取；惟念及被告於犯

    罪後始終坦認犯行，態度尚可；兼衡以被告本案犯罪動機、

    情節、手段及持有毒品之種類(2種)、數量非少、持有期間

    已逾1月及所生危害之程度；復考量依本案現存卷內證據資

    料，尚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將該等毒品予以流通販

    賣或供他人所用或作為其他非法用途使用；並參以被告前已

    有數次毒品犯罪之前科紀錄（參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

    錄表），竟仍再次違犯相類毒品犯罪，可認被告並未記取教

    訓，自應予以非難；暨衡及被告之教育程度為高職肄業，及

    其於本院審理中自陳入監前從事水電工程，家庭經濟狀況為

    普通（審易卷第101頁）等一切具體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

    之刑。

四、沒收部分：

　㈠按查獲之第一、二級毒品及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二級毒品

    之器具，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銷燬之，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已有明文規定。經查，扣案之

    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白色結晶4包等物，經送請凱旋醫院

    鑑定，其鑑定結果確均檢出含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

    分（各含包裝1只，純質淨重、檢驗前後淨重均詳如附表編

    號1至4所示），且純質淨重已逾20克以上乙情，業如前述；

    而上開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

    4包等物，係被告向綽號「小辛」之人所購得而持有欲供己

    施用等情，已據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供陳在卷（偵卷

    第76頁；審易卷第66、67頁）；故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18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

    宣告沒收銷燬之；另包裝上開第二級毒品之包裝袋共4只，

    因均與其上所殘留之第二級毒品難以析離，且亦無析離之實

    益與必要，應分別視同為查獲之第二級毒品，一併依上揭規

    定，併予宣告沒收銷燬之；至送驗耗損之第二級毒品部分，

    既已因鑑驗耗損而滅失，爰不另為沒收銷燬之宣告，併此敘

    明。

　㈡再按查獲之第三級、第四級毒品及製造或施用第三級、第四

    級毒品之器具，無正當理由而擅自持有者，均沒入銷燬之。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後段固有明文，惟前開規定

    所指應沒入銷燬之毒品，專指查獲施用或持有之第三、四級

    毒品，但不構成犯罪行為者而言，如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

    重5公克以上者，既屬同條例相關法條明文規定處罰之犯罪

    行為，即非該條項應依行政程序沒入銷燬之範圍；而同條例

    對於犯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罪所查獲之毒品

    之沒收，並無特別規定，但該行為既已構成犯罪，則該毒品

    即屬不受法律保護之違禁物，自應回歸刑法之適用（最高法

    院著有96年度臺上字第884號判決意旨可資為參）。查扣案

    之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之白色晶體3包等物，經送請檢驗後

    ，其檢驗結果確實均檢出含第三級毒品愷他命成分(各含包

    裝袋1只，檢驗前後及純質淨重詳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且

    純質淨重已逾5克以上等節，已如前述，而均屬違禁物；又

    扣案之該等第三級毒品愷他命，係被告向綽號「小辛」之人

    所購得而持有欲供己施用等情，亦據被告供認在卷，亦如前

    述；則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均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之規

    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宣告沒收之；另用以包裝

    前開第三級毒品之包裝袋共3只，因均與其上所殘留之第三

    級毒品難以析離，且無析離之實益與必要，應均視同為查獲

    之第三級毒品，一併予以宣告沒收之。至送驗耗損之第三級

    毒品部分，業均已因鑑驗而滅失，爰不另為沒收之諭知，附

    予述明。

　㈢至扣案之手機2支等物，雖亦均為被告所有，有前揭扣押物品

    目錄表在卷可按，然依本案現存卷證資料，尚難認該等手機

    與被告本案犯罪有關，復均非屬違禁物或應義務沒收之物，

    故本院自無從為沒收之諭知，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第2

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博仁提起公訴，檢察官朱秋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許瑜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

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王立山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

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30萬元

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20萬元

以下罰金。

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十公克以上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0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四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扣押物品名稱及數量 備　　註  1  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壹包（含包裝袋壹只，檢驗前淨重為叁拾陸點柒捌陸公克，檢驗後淨重為叁拾陸點柒柒陸公克，檢驗前純質淨重約貳拾柒點零叁肆公克）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3年3月29日高市凱醫驗字第83393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見偵卷第79頁） 0 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壹包（含包裝袋壹只，檢驗前淨重為叁點陸陸零660公克，檢驗後淨重為叁點陸叁肆公克，檢驗前純質淨重約貳點肆柒零公克）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3年12月6日高市凱醫驗字第89150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見審易卷第55頁） 0 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壹包（含包裝袋壹只，檢驗前淨重為叁點柒壹肆公克，檢驗後淨重為叁點陸玖貳公克，檢驗前純質淨重約貳點柒肆玖公克） 同上。 0 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壹包（含包裝袋壹只，檢驗前淨重為壹點叁零叁公克，檢驗後淨重為壹點貳捌叁公克，檢驗前純質淨重約零點捌捌叁公克） 同上。  5  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壹包（含包裝袋壹只，檢驗前淨重為叁拾柒點陸柒克，檢驗後淨重為叁拾柒點伍陸公克）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7月16日刑理字第1136086152號鑑定書（見偵卷第83頁，編號5至7所示第三級毒品愷他命3包，驗前總純質淨重約122.35公克） 0 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壹包（含包裝袋壹只，檢驗前淨重為玖拾玖點伍叁零公克，檢驗後淨重為玖拾玖點伍零捌公克，檢驗前純質淨重約捌拾伍點零伍捌公克）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3年12月1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89522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見審易卷第77頁） 0 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壹包（含包裝袋壹只，檢驗前淨重為伍點零壹柒公克，檢驗後淨重為肆點玖玖伍公克，檢驗前純質淨重約叁點柒零玖公克） 同上。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2335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秉灃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0336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犯罪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及公訴人之意見後，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李秉灃犯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捌月。
扣案之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物均沒收銷燬之；扣案之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之物均沒收之。
　　事　實
一、李秉灃明知甲基安非他命、愷他命分別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第3款所列之第二級毒品、第三級毒品，未經許可，不得非法持有，竟仍基於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犯意，於民國112年10月初某日，在位於臺南市歸仁區某處，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小辛」之成年人，同時購入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4包及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3包(各含包裝袋1只，檢驗前後淨重詳如附表編號1至7所示)，而非法持有之。嗣於同年11月26日凌晨3時40分許，李秉灃徒步行經位於高雄市○○區○○○路00號騎樓前時，因其形跡可疑而為警攔查後，在未偵查機關或公務員發覺其持有上開毒品前，其即當場主動交付如附表所示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4包及愷他命3包等物予警查扣，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移送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案被告李秉灃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與公訴人之意見後，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之規定，本院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合先敘明。　　
二、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75、76頁；審易卷第64至70、87、97、99頁），並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下稱高市苓雅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卷第63至67頁）、扣案毒品之高市苓雅分局查獲涉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毒品初步檢驗報告單暨檢驗照片(見偵卷第71至74頁)、警員陳威遠於113年11月23日出具之職務報告（見審易卷第71頁）在卷可稽，並有被告所有之如附表編號1至7所示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4包及第三級毒品愷他命3包(各含包裝袋1只，檢驗前後淨重詳如附表編號1至7所示)等物扣案可資為佐；又扣案之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白色結晶4包，經送請高雄市立凱旋醫院(下稱凱旋醫院)鑑定，其鑑定結果確實均檢出含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分（各含包裝袋1只，純質淨重、檢驗前後淨重詳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乙節，有凱旋醫院113年3月29日高市凱醫驗字第83393號、113年12月6日高市凱醫驗字第89150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各1份在卷可按（見偵卷第79頁；審易卷第55頁）；另扣案之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之白色晶體3包，分別經送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刑事警察局)、凱旋醫院鑑定，其鑑定結果確實均檢出含有第三級毒品愷他命成分（各含包裝袋1只，驗前純質淨重、檢驗前後淨重詳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乙節，有刑事警察局113年7月16日刑理字第1136086152號鑑定書、凱旋醫院113年12月1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89522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各1份在卷可憑（見偵卷第83頁；審易卷第77頁）；而上開扣案之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4包之驗前純質淨重共為33.136公克乙情，已有前揭凱旋醫院鑑定書2份存卷可考；基此，可認被告所持有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已逾20公克以上；及上開扣案之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3包之驗前純質淨重共為122.35公克乙情，亦有前揭凱旋醫院鑑定書及刑事警察局鑑定書各1份存卷可憑；是以，足認被告所持有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純質淨重已逾5公克以上；綜此所述，可見被告上開任意性之自白核與前揭事證相符，足堪採為認定被告本案犯罪事實之依據。從而，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及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等犯行，均應堪以認定。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4項之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罪及同條第11條第5項之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罪。又被告於同一時間、地點，向綽號「小辛」之人同時購入如附表編號1至7所示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4包及第三級愷他命3包等物，而同時持有上開逾量第二、三級毒品乙節，已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供述明確；準此，足徵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罪及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罪等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罪處斷。
　㈡被告於105年間因違反職役職責案件，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以105年度軍簡字第1號判處有期徒刑1年2月，緩刑5年確定；其另於同年間因詐欺案件，經本院以106年度簡字第539號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下稱甲案)；上開緩刑嗣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下稱高雄高分院)以106年度抗字第283號裁定撤銷，並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2月確定(下稱乙案)；又於107年間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本院以107年度審易字第1769號判處有期徒刑3月、3月，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確定(下稱第1案)；次於同年間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本院以107年度簡字第1608、1245、1919、1641號各判處有期徒刑3月、2月、3月、2月確定(下稱第2案)；復於同年間因違反藥事法案件，經本院以107年度審訴字第962號判處有期徒5月確定(下稱第3案)；再於同年間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以107年度訴字第447號判處有期徒刑2年確定(下稱第4案)；另於106年間因殺人未遂案件，經本院以107年度訴字第541號判處有期徒刑6年6月，嗣經高雄高分院以108年度上訴字第777號撤銷原判決，改判處有期徒刑2年，再經最高法院以109年度台上字第4829號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下稱第5案)；上開第1至5案嗣經高雄高分院以109年度聲字第1831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10月確定(下稱丙案)；上開甲、乙、丙3案件經接續執行，於110年10月26日因縮短刑期假釋出監，所餘刑期交付保護管束，迄於112年12月15日因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有被告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參，復為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不爭執(見審易卷第101頁)；則被告於受前揭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符合刑法第47條第1項所規定，應論以累犯。復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本院審酌考量被告前開構成累犯之罪為違反部屬職責級毒品等案件，與其本案所犯持有毒品之案件，二者之罪名雖屬不同，但其罪質及侵害法益相似，而被告於前案所論處罪刑經執行完畢後，故意違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刑之持有逾量毒品案件，堪認被告主觀上不無有特別惡性之存在，益見刑罰之反應力未見明顯成效，足徵其對刑罰反應力顯屬薄弱之情狀；從而，本院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及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就被告本案犯罪情節予以審酌後，認被告本案所犯，適用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加重其刑之規定，與憲法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無違，且尚無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是以，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㈢再查，被告在有偵查權限之警察機關或公務員尚未發覺其本案持有逾量第二、三級毒品犯行前，即主動將其所持有如附表所示之第二、三級毒品等物交付予員警查扣乙情，有前開被告之警詢筆錄及警員陳威遠所出具之職務報告(見審易卷第65、71頁)在卷可憑，被告並進而接受裁判，核被告此部分所為，已符合自首要件之規定，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
　㈣又被告本案所犯，有上開刑之加重及減輕情形，應依刑法第71條第1項之規定，依法先加重後減輕之。
　㈤爰審酌被告明知甲基安非他命及愷他命分別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第3款所定之第二級毒品、第三級毒品，不得非法持有，竟無視國家對於查緝毒品之禁令，猶以前述方式向他人購入而非法持有上開逾量第二、三級毒品，顯見其法紀觀念實屬淡薄，並漠視法律之禁令，恐助長毒品之泛濫、流通，又毒品戕害人身，一經染毒，極易成癮，對社會秩序及國民健康危害至深且鉅，如任其氾濫、擴散，影響社會治安，危害非淺，其所為殊無可取；惟念及被告於犯罪後始終坦認犯行，態度尚可；兼衡以被告本案犯罪動機、情節、手段及持有毒品之種類(2種)、數量非少、持有期間已逾1月及所生危害之程度；復考量依本案現存卷內證據資料，尚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將該等毒品予以流通販賣或供他人所用或作為其他非法用途使用；並參以被告前已有數次毒品犯罪之前科紀錄（參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竟仍再次違犯相類毒品犯罪，可認被告並未記取教訓，自應予以非難；暨衡及被告之教育程度為高職肄業，及其於本院審理中自陳入監前從事水電工程，家庭經濟狀況為普通（審易卷第101頁）等一切具體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沒收部分：
　㈠按查獲之第一、二級毒品及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二級毒品之器具，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銷燬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已有明文規定。經查，扣案之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白色結晶4包等物，經送請凱旋醫院鑑定，其鑑定結果確均檢出含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分（各含包裝1只，純質淨重、檢驗前後淨重均詳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且純質淨重已逾20克以上乙情，業如前述；而上開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4包等物，係被告向綽號「小辛」之人所購得而持有欲供己施用等情，已據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供陳在卷（偵卷第76頁；審易卷第66、67頁）；故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宣告沒收銷燬之；另包裝上開第二級毒品之包裝袋共4只，因均與其上所殘留之第二級毒品難以析離，且亦無析離之實益與必要，應分別視同為查獲之第二級毒品，一併依上揭規定，併予宣告沒收銷燬之；至送驗耗損之第二級毒品部分，既已因鑑驗耗損而滅失，爰不另為沒收銷燬之宣告，併此敘明。
　㈡再按查獲之第三級、第四級毒品及製造或施用第三級、第四級毒品之器具，無正當理由而擅自持有者，均沒入銷燬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後段固有明文，惟前開規定所指應沒入銷燬之毒品，專指查獲施用或持有之第三、四級毒品，但不構成犯罪行為者而言，如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者，既屬同條例相關法條明文規定處罰之犯罪行為，即非該條項應依行政程序沒入銷燬之範圍；而同條例對於犯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罪所查獲之毒品之沒收，並無特別規定，但該行為既已構成犯罪，則該毒品即屬不受法律保護之違禁物，自應回歸刑法之適用（最高法院著有96年度臺上字第884號判決意旨可資為參）。查扣案之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之白色晶體3包等物，經送請檢驗後，其檢驗結果確實均檢出含第三級毒品愷他命成分(各含包裝袋1只，檢驗前後及純質淨重詳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且純質淨重已逾5克以上等節，已如前述，而均屬違禁物；又扣案之該等第三級毒品愷他命，係被告向綽號「小辛」之人所購得而持有欲供己施用等情，亦據被告供認在卷，亦如前述；則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均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宣告沒收之；另用以包裝前開第三級毒品之包裝袋共3只，因均與其上所殘留之第三級毒品難以析離，且無析離之實益與必要，應均視同為查獲之第三級毒品，一併予以宣告沒收之。至送驗耗損之第三級毒品部分，業均已因鑑驗而滅失，爰不另為沒收之諭知，附予述明。
　㈢至扣案之手機2支等物，雖亦均為被告所有，有前揭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按，然依本案現存卷證資料，尚難認該等手機與被告本案犯罪有關，復均非屬違禁物或應義務沒收之物，故本院自無從為沒收之諭知，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博仁提起公訴，檢察官朱秋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許瑜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王立山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
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30萬元
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20萬元
以下罰金。
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十公克以上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0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四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扣押物品名稱及數量

		備　　註



		 1 

		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壹包（含包裝袋壹只，檢驗前淨重為叁拾陸點柒捌陸公克，檢驗後淨重為叁拾陸點柒柒陸公克，檢驗前純質淨重約貳拾柒點零叁肆公克）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3年3月29日高市凱醫驗字第83393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見偵卷第79頁）



		0

		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壹包（含包裝袋壹只，檢驗前淨重為叁點陸陸零660公克，檢驗後淨重為叁點陸叁肆公克，檢驗前純質淨重約貳點肆柒零公克）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3年12月6日高市凱醫驗字第89150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見審易卷第55頁）



		0

		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壹包（含包裝袋壹只，檢驗前淨重為叁點柒壹肆公克，檢驗後淨重為叁點陸玖貳公克，檢驗前純質淨重約貳點柒肆玖公克）

		同上。



		0

		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壹包（含包裝袋壹只，檢驗前淨重為壹點叁零叁公克，檢驗後淨重為壹點貳捌叁公克，檢驗前純質淨重約零點捌捌叁公克）

		同上。



		 5 

		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壹包（含包裝袋壹只，檢驗前淨重為叁拾柒點陸柒克，檢驗後淨重為叁拾柒點伍陸公克）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7月16日刑理字第1136086152號鑑定書（見偵卷第83頁，編號5至7所示第三級毒品愷他命3包，驗前總純質淨重約122.35公克）



		0

		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壹包（含包裝袋壹只，檢驗前淨重為玖拾玖點伍叁零公克，檢驗後淨重為玖拾玖點伍零捌公克，檢驗前純質淨重約捌拾伍點零伍捌公克）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3年12月1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89522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見審易卷第77頁）



		0

		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壹包（含包裝袋壹只，檢驗前淨重為伍點零壹柒公克，檢驗後淨重為肆點玖玖伍公克，檢驗前純質淨重約叁點柒零玖公克）

		同上。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2335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秉灃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0336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犯罪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及公訴人之意見後，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李秉灃犯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捌月。

扣案之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物均沒收銷燬之；扣案之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之物均沒收之。

　　事　實

一、李秉灃明知甲基安非他命、愷他命分別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第3款所列之第二級毒品、第三級毒品，未經許可，不得非法持有，竟仍基於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犯意，於民國112年10月初某日，在位於臺南市歸仁區某處，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小辛」之成年人，同時購入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4包及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3包(各含包裝袋1只，檢驗前後淨重詳如附表編號1至7所示)，而非法持有之。嗣於同年11月26日凌晨3時40分許，李秉灃徒步行經位於高雄市○○區○○○路00號騎樓前時，因其形跡可疑而為警攔查後，在未偵查機關或公務員發覺其持有上開毒品前，其即當場主動交付如附表所示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4包及愷他命3包等物予警查扣，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移送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案被告李秉灃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與公訴人之意見後，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之規定，本院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合先敘明。　　

二、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75、76頁；審易卷第64至70、87、97、99頁），並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下稱高市苓雅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卷第63至67頁）、扣案毒品之高市苓雅分局查獲涉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毒品初步檢驗報告單暨檢驗照片(見偵卷第71至74頁)、警員陳威遠於113年11月23日出具之職務報告（見審易卷第71頁）在卷可稽，並有被告所有之如附表編號1至7所示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4包及第三級毒品愷他命3包(各含包裝袋1只，檢驗前後淨重詳如附表編號1至7所示)等物扣案可資為佐；又扣案之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白色結晶4包，經送請高雄市立凱旋醫院(下稱凱旋醫院)鑑定，其鑑定結果確實均檢出含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分（各含包裝袋1只，純質淨重、檢驗前後淨重詳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乙節，有凱旋醫院113年3月29日高市凱醫驗字第83393號、113年12月6日高市凱醫驗字第89150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各1份在卷可按（見偵卷第79頁；審易卷第55頁）；另扣案之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之白色晶體3包，分別經送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刑事警察局)、凱旋醫院鑑定，其鑑定結果確實均檢出含有第三級毒品愷他命成分（各含包裝袋1只，驗前純質淨重、檢驗前後淨重詳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乙節，有刑事警察局113年7月16日刑理字第1136086152號鑑定書、凱旋醫院113年12月1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89522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各1份在卷可憑（見偵卷第83頁；審易卷第77頁）；而上開扣案之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4包之驗前純質淨重共為33.136公克乙情，已有前揭凱旋醫院鑑定書2份存卷可考；基此，可認被告所持有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已逾20公克以上；及上開扣案之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3包之驗前純質淨重共為122.35公克乙情，亦有前揭凱旋醫院鑑定書及刑事警察局鑑定書各1份存卷可憑；是以，足認被告所持有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純質淨重已逾5公克以上；綜此所述，可見被告上開任意性之自白核與前揭事證相符，足堪採為認定被告本案犯罪事實之依據。從而，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及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等犯行，均應堪以認定。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4項之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罪及同條第11條第5項之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罪。又被告於同一時間、地點，向綽號「小辛」之人同時購入如附表編號1至7所示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4包及第三級愷他命3包等物，而同時持有上開逾量第二、三級毒品乙節，已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供述明確；準此，足徵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罪及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罪等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罪處斷。

　㈡被告於105年間因違反職役職責案件，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以105年度軍簡字第1號判處有期徒刑1年2月，緩刑5年確定；其另於同年間因詐欺案件，經本院以106年度簡字第539號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下稱甲案)；上開緩刑嗣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下稱高雄高分院)以106年度抗字第283號裁定撤銷，並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2月確定(下稱乙案)；又於107年間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本院以107年度審易字第1769號判處有期徒刑3月、3月，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確定(下稱第1案)；次於同年間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本院以107年度簡字第1608、1245、1919、1641號各判處有期徒刑3月、2月、3月、2月確定(下稱第2案)；復於同年間因違反藥事法案件，經本院以107年度審訴字第962號判處有期徒5月確定(下稱第3案)；再於同年間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以107年度訴字第447號判處有期徒刑2年確定(下稱第4案)；另於106年間因殺人未遂案件，經本院以107年度訴字第541號判處有期徒刑6年6月，嗣經高雄高分院以108年度上訴字第777號撤銷原判決，改判處有期徒刑2年，再經最高法院以109年度台上字第4829號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下稱第5案)；上開第1至5案嗣經高雄高分院以109年度聲字第1831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10月確定(下稱丙案)；上開甲、乙、丙3案件經接續執行，於110年10月26日因縮短刑期假釋出監，所餘刑期交付保護管束，迄於112年12月15日因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有被告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參，復為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不爭執(見審易卷第101頁)；則被告於受前揭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符合刑法第47條第1項所規定，應論以累犯。復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本院審酌考量被告前開構成累犯之罪為違反部屬職責級毒品等案件，與其本案所犯持有毒品之案件，二者之罪名雖屬不同，但其罪質及侵害法益相似，而被告於前案所論處罪刑經執行完畢後，故意違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刑之持有逾量毒品案件，堪認被告主觀上不無有特別惡性之存在，益見刑罰之反應力未見明顯成效，足徵其對刑罰反應力顯屬薄弱之情狀；從而，本院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及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就被告本案犯罪情節予以審酌後，認被告本案所犯，適用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加重其刑之規定，與憲法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無違，且尚無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是以，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㈢再查，被告在有偵查權限之警察機關或公務員尚未發覺其本案持有逾量第二、三級毒品犯行前，即主動將其所持有如附表所示之第二、三級毒品等物交付予員警查扣乙情，有前開被告之警詢筆錄及警員陳威遠所出具之職務報告(見審易卷第65、71頁)在卷可憑，被告並進而接受裁判，核被告此部分所為，已符合自首要件之規定，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

　㈣又被告本案所犯，有上開刑之加重及減輕情形，應依刑法第71條第1項之規定，依法先加重後減輕之。

　㈤爰審酌被告明知甲基安非他命及愷他命分別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第3款所定之第二級毒品、第三級毒品，不得非法持有，竟無視國家對於查緝毒品之禁令，猶以前述方式向他人購入而非法持有上開逾量第二、三級毒品，顯見其法紀觀念實屬淡薄，並漠視法律之禁令，恐助長毒品之泛濫、流通，又毒品戕害人身，一經染毒，極易成癮，對社會秩序及國民健康危害至深且鉅，如任其氾濫、擴散，影響社會治安，危害非淺，其所為殊無可取；惟念及被告於犯罪後始終坦認犯行，態度尚可；兼衡以被告本案犯罪動機、情節、手段及持有毒品之種類(2種)、數量非少、持有期間已逾1月及所生危害之程度；復考量依本案現存卷內證據資料，尚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將該等毒品予以流通販賣或供他人所用或作為其他非法用途使用；並參以被告前已有數次毒品犯罪之前科紀錄（參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竟仍再次違犯相類毒品犯罪，可認被告並未記取教訓，自應予以非難；暨衡及被告之教育程度為高職肄業，及其於本院審理中自陳入監前從事水電工程，家庭經濟狀況為普通（審易卷第101頁）等一切具體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沒收部分：

　㈠按查獲之第一、二級毒品及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二級毒品之器具，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銷燬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已有明文規定。經查，扣案之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白色結晶4包等物，經送請凱旋醫院鑑定，其鑑定結果確均檢出含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分（各含包裝1只，純質淨重、檢驗前後淨重均詳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且純質淨重已逾20克以上乙情，業如前述；而上開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4包等物，係被告向綽號「小辛」之人所購得而持有欲供己施用等情，已據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供陳在卷（偵卷第76頁；審易卷第66、67頁）；故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宣告沒收銷燬之；另包裝上開第二級毒品之包裝袋共4只，因均與其上所殘留之第二級毒品難以析離，且亦無析離之實益與必要，應分別視同為查獲之第二級毒品，一併依上揭規定，併予宣告沒收銷燬之；至送驗耗損之第二級毒品部分，既已因鑑驗耗損而滅失，爰不另為沒收銷燬之宣告，併此敘明。

　㈡再按查獲之第三級、第四級毒品及製造或施用第三級、第四級毒品之器具，無正當理由而擅自持有者，均沒入銷燬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後段固有明文，惟前開規定所指應沒入銷燬之毒品，專指查獲施用或持有之第三、四級毒品，但不構成犯罪行為者而言，如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者，既屬同條例相關法條明文規定處罰之犯罪行為，即非該條項應依行政程序沒入銷燬之範圍；而同條例對於犯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罪所查獲之毒品之沒收，並無特別規定，但該行為既已構成犯罪，則該毒品即屬不受法律保護之違禁物，自應回歸刑法之適用（最高法院著有96年度臺上字第884號判決意旨可資為參）。查扣案之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之白色晶體3包等物，經送請檢驗後，其檢驗結果確實均檢出含第三級毒品愷他命成分(各含包裝袋1只，檢驗前後及純質淨重詳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且純質淨重已逾5克以上等節，已如前述，而均屬違禁物；又扣案之該等第三級毒品愷他命，係被告向綽號「小辛」之人所購得而持有欲供己施用等情，亦據被告供認在卷，亦如前述；則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均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宣告沒收之；另用以包裝前開第三級毒品之包裝袋共3只，因均與其上所殘留之第三級毒品難以析離，且無析離之實益與必要，應均視同為查獲之第三級毒品，一併予以宣告沒收之。至送驗耗損之第三級毒品部分，業均已因鑑驗而滅失，爰不另為沒收之諭知，附予述明。

　㈢至扣案之手機2支等物，雖亦均為被告所有，有前揭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按，然依本案現存卷證資料，尚難認該等手機與被告本案犯罪有關，復均非屬違禁物或應義務沒收之物，故本院自無從為沒收之諭知，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博仁提起公訴，檢察官朱秋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許瑜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王立山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

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30萬元

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20萬元

以下罰金。

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十公克以上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0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四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扣押物品名稱及數量 備　　註  1  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壹包（含包裝袋壹只，檢驗前淨重為叁拾陸點柒捌陸公克，檢驗後淨重為叁拾陸點柒柒陸公克，檢驗前純質淨重約貳拾柒點零叁肆公克）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3年3月29日高市凱醫驗字第83393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見偵卷第79頁） 0 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壹包（含包裝袋壹只，檢驗前淨重為叁點陸陸零660公克，檢驗後淨重為叁點陸叁肆公克，檢驗前純質淨重約貳點肆柒零公克）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3年12月6日高市凱醫驗字第89150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見審易卷第55頁） 0 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壹包（含包裝袋壹只，檢驗前淨重為叁點柒壹肆公克，檢驗後淨重為叁點陸玖貳公克，檢驗前純質淨重約貳點柒肆玖公克） 同上。 0 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壹包（含包裝袋壹只，檢驗前淨重為壹點叁零叁公克，檢驗後淨重為壹點貳捌叁公克，檢驗前純質淨重約零點捌捌叁公克） 同上。  5  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壹包（含包裝袋壹只，檢驗前淨重為叁拾柒點陸柒克，檢驗後淨重為叁拾柒點伍陸公克）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7月16日刑理字第1136086152號鑑定書（見偵卷第83頁，編號5至7所示第三級毒品愷他命3包，驗前總純質淨重約122.35公克） 0 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壹包（含包裝袋壹只，檢驗前淨重為玖拾玖點伍叁零公克，檢驗後淨重為玖拾玖點伍零捌公克，檢驗前純質淨重約捌拾伍點零伍捌公克）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113年12月18日高市凱醫驗字第89522號濫用藥物成品檢驗鑑定書（見審易卷第77頁） 0 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壹包（含包裝袋壹只，檢驗前淨重為伍點零壹柒公克，檢驗後淨重為肆點玖玖伍公克，檢驗前純質淨重約叁點柒零玖公克） 同上。 



　　　　　　　　　　　　　　　　



